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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国家税务局
文件

闽财税〔2015〕29 号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扩大

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

试点行业范围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国家税务局,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、

国家税务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农产品加工行业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管

理，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

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3]57 号）规定，决定

扩大《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》（财税

〔2012〕38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的试点行业范围。现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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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 2015 年 10 月 1日起，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

茶叶加工产品和棉花加工产品（以下简称“上述产品”）的属于
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加工企业（以下简称“试点加工企业”），

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，其购进农产品无

论是否用于生产上述产品，增值税进项税额均按照《办法》和本

通知的规定抵扣。

二、试点加工企业购进农产品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加工上述

产品的，也适用本通知的有关规定。

三、试点加工企业购进农产品不再凭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增

值税进项税额，购进除农产品以外的货物、应税劳务和应税服务，

仍按现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抵扣进项税额。

四、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办法

（一）试点加工企业以购进《福建省茶叶加工分类扣除标准》

（附件一）、《福建省棉花加工分类扣除标准》（附件二）、所

列农产品为原料（以下简称“附件所列农产品”）生产销售上述

产品的，实行全省统一的扣除标准，统一按照《办法》第四条第

一款中“投入产出法”的有关规定核定当期允许抵扣附件所列农

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。

试点加工企业以购进附件所列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多种

上述产品的，应按售价分配法等合理的方法确定进项税额分摊比

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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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试点加工企业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，按照《办法》

第四条第二款执行。

（三）试点加工企业发生以下行为的，按照《办法》第四条

第三款执行：

1、购进附件所列以外农产品生产销售上述产品的；

2、购进农产品生产销售非上述产品的；

3、试点加工企业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

体的。

五、试点加工企业应在成本科目下单独设立“农产品成本”

子科目，核算当期允许抵扣的农产品进项税额，从该子科目转入

“应交税金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”科目。

六、试点加工企业应自通知执行之日起，将期初库存农产品

以及库存半成品、产成品耗用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作转出处

理。

试点纳税人按照《办法》第九条有关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形

成应纳税款，一次性缴纳入库确有困难的，可于 2016 年 3月 31

日前将进项税额应转出额分期转出，并报主管国税机关备案。

七、除本通知第一条规定以外的纳税人，其购进农产品仍按

现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。

八、其他事项按照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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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福建省茶叶加工分类扣除标准

2、福建省棉花加工分类扣除标准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

2015 年 9月 15 日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5年 9月 21日印发


